
易门县园林绿化管理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龙泉河工程绿化保洁经费

二、立项依据
2014年6月27日第30期易门县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十五次常务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园林绿化管理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龙泉河公园1-5期绿化管护及清扫保洁工作。加强对病虫害防治、浇水施肥、定期修剪除草。持续维护龙泉河公园景区景观效果，继续巩固国家林园县城的创建成果，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承担龙泉河公园日常的绿化管护及水体、游路的清扫保洁工作，包含公园内184561m²的绿化面积绿化管护、184175m²的水体、游路的清扫保洁。具体工作为浇水施肥、修剪整形、病虫害防治、防寒防冻、清扫保洁。
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年初预算资金169万元根据实施单位考核结果按月拨付给绿化管护中标公司。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园林绿化管理所制定了《易门县园林绿化管护考核实施细则》，并定期对承包方的管护工作进行考核评分。财务内控制度严格按照主管部分的各项管理制度执行。
八、项目实施成效

进一步巩固“国家园林县城”创建成果，不断提升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水平，县城绿载量大幅提升，改善了县城小气候，增进了人民福祉，促进了县城生态的步伐，不仅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休憩、游玩、体育锻炼的地方，同时提升了县城形象和品位，带动了县城旅游业发展，吸引了投资，激发了经济活力。

易门县园林绿化管理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龙泉河公园、南屯湖生态旅游园路灯电费资金

二、立项依据

2009年11月23日《易门县第十五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园林绿化管理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南屯湖生态旅游园、龙泉河公园路灯及高层建筑灯光亮化电费资金，全年共需景区路灯电费40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南屯湖生态旅游园、龙泉河公园路灯电费资金。根据路灯实际用电费，按月申请支付路灯电费，保证路灯照明正常。包含南屯湖生态旅游园项目（西山一期、西山二期、高家山片区、滨水景观带）、龙泉河公园的路灯、景观灯用电。

六、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年初预算资金根据实际用电费支付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溪易门供电局。

七、项目实施计划

保障南屯湖生态旅游园、龙泉河公园路灯及高层建筑灯光亮化、美化，确保亮灯率在95%以上。

八、项目实施成效
易门县南屯湖生态旅游园、龙泉河公园路灯电费资金，确保景区路灯亮化，美化。方便人民群众出游及社会治安稳定。保障景区道路路灯及高层建筑灯光亮化、美化，确保亮灯率在95.00%以上。


